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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度報告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辰林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刊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

（「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提供下列有關其於年報第 98頁下段「 9僱員福利開支」標題下為僱員向

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及退休金計劃作出供款的進一步資料：

本集團於中國（香港除外）成立的附屬公司的僱員參與地方政府機關管理的定額供

款退休福利計劃，據此，該等附屬公司須按基本薪金 16%（二零一九年： 16%）向

該等計劃供款。該等附屬公司僱員於達致正常退休年齡時有權自上述退休計劃享

有按中國（香港除外）平均薪金水平百分比計算的退休福利。

本集團亦為其於香港的所有合資格僱員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規

則及規例下的退休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各自均須按僱員有關

收入之 5%向計劃作出供款，而每月有關收入之上限為 30,000港元。強積金計劃供

款即時歸屬。

除上述年度供款外，本集團並無支付其他退休福利的其他責任，且上述計劃下並

無被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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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補充資料外，年報所載的一切資料及內容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辰林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玉林

中國，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玉林先生、楊睿宸先生、劉春斌先生、王立先生、

干甜女士及王勝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存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施禮賢

先生、陳萬龍先生、黃居鋆先生及王東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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